
关于深圳前海环融联易商业保理有限公司“支信

通”收益分享合约产品信用增进函的变更公告 

 

中证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中证信用”）于 2016 年 7

月 26日为深圳前海环融联易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（下称“环融联易”）

“支信通”收益分享合约产品出具的编号为中证信用函

HLWXYSYB[2016]-001（1）号《信用增进函》，自编号为中证信用函

HLWXYSYB[2016]-001（1）-1号的《信用增进函》（下称“新《信用增

进函》）生效之日 2016 年 9 月 26 日起不再适用。 

新《信用增进函》较中证信用函 HLWXYSYB[2016]-001（1）号《信

用增进函》变更的主要内容为： 

1.环融联易与理财通平台用户（以下称“投资人”，即信用增进

函受益人）之间达成的投资“支信通”收益分享合约产品的《产品合

约》存续余额（即产品发行总金额减去产品已到期金额）由“不超过

人民币 12.5 亿元(大写：人民币壹拾贰亿伍仟万圆整)”变更为“不

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（大写：人民币贰拾伍亿圆整）”。 

2.根据环融联易的申请，中证信用依据信用增信函的约定，就环

融联易履行其在上述产品合约项下投资本金和预期投资收益的兑付

义务向投资者提供“不超过 5000 万元（大写：人民币伍仟万圆整）

的有限保证责任”变更为“不超过 1 亿元（大写：人民币壹亿圆整）

的有限保证责任”。 

变更内容详情请参阅新《信用增信函》的具体条款。新《信用增



进函》效力溯及编号为中证信用函 HLWXYSYB[2016]-001（1）号《信

用增进函》项下所增信的已发产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附：中证信用函 HLWXYSYB[2016]-001（1）-1《信用增进函》。 

 

 

中证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
















